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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0_94_E6_97_B6_E6_c73_454736.htm 一、第十次中国-东盟(

“l0 1”)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 2007年1月14日，第十

次中国-东盟(“l0 1”)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。中国国

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会议。温家宝在第十

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充分肯定2006年

中国-东盟友好合作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：在政治上，双

方高层交往密切，各层次对话与磋商富有成效。双方就落实

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》后续行动初步达成共识，制订了年度

行动计划。中国-东盟安全问题研讨会去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

行，开启了双方机制化防务与安全对话的进程。在经济上，

中国-东盟自由贸易区《货物贸易协议》于2005年7月实施，

双方7 000余种商品开始全面降税，贸易额持续增长。2006年

，双边贸易额达l 60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3.4%。 温家宝强调，

今天，中国-东盟自由贸易区《服务贸易协议》即将签署，这

是中国-东盟经贸合作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，标志着中国-东

盟自贸区建设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，为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

奠定了基础。根据承诺，一年来，中方已向东盟有关国家提

供了7.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。中方将在未来两年内落实其余款

项。 温家宝指出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要按照纪念峰会上达

成的共识，在《中国一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》的指导下，

继续加强和充实中国-东盟战略伙伴关系，推动双方合作迈向

更高水平。为此，温家宝提出五点建议：一是加强政治互信

；二是推动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；三是开展在非传统安全领



域的务实合作；四是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和一体化建设；五

是促进社会、文化交流及人员交往。 二、2007年1月14日，中

国与东盟l0国在菲律宾正式签署了中国-东盟自贸区《服务贸

易协议》(以下简称《协议》) 服务贸易是中国-东盟自贸区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《协议》规定，我国将在WT0承诺的基

础上，在建筑、环保、运输、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

个分部门，向东盟国家做出新的市场开放承诺。东盟l0国也

将分别在金融、电信、教育、旅游、建筑、医疗等行业向我

国做出市场开放承诺。这些开放承诺是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

服务业的特点和具体需求而做出的，主要包括进一步开放上

述服务领域，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，放宽设立公司

的股比限制等内容。 商务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举例说

，今后中国在机动车保养和修理服务方面将允许东盟企业设

立独资子公司，在排污、垃圾处理、降低噪音等环境服务方

面允许设立独资企业；而东盟很多国家也对中国开放了旅馆

、餐饮服务，允许成立合资企业；新加坡、文莱等国还向中

国开放了海洋客运和货运服务。这些市场开放承诺不仅有利

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，实现优势互补，而

且还可以使双方的消费者扩大选择服务的范围，享受到更多

的优质服务。 该《协议》将在各国完成国内法律审批程序后

，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。根据《协议》规定，在《协

议》生效一年内，双方还将就第二批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问

题进行谈判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